
國立中興大學代課教師參加勞健保申請表 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. 05.01勞保 2字第 0980140222號令規定，受僱從事 2份以上工作之

勞工，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5款規定者，均應辦理加保，是以，各教

師如已於一般公司行號任職並於本校擔任代課教師者(以未具公教身分者為限)，本校仍將為之

辦理加保作業；未支薪教師暫不辦理參加勞工保險。 

二、領取勞保老年給付，或年逾六十五歲無參加勞保紀錄，但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、或軍

人保險退伍給付之退休人員，如再受僱於勞工保險之投保單位工作，本校依規定為其辦理參加

職業災害保險。 

三、依代課教師參加勞健保申請表聘期起迄日辦理加保及退保，新學年請重新填寫申請表，若於授

課期間異動或因故退保者，亦請填送本表，俾憑辦理退保手續，未依規定辦理致權利受損者，

由單位自行負責。 

四、以上調查資料，惠請各單位轉致所屬代課教師詳填並簽名，經系（所、中心）主管簽章後，儘

速交本校人事室四組（分機 646），俾辦理加保事宜；（逾期未繳交本表以致未加保者，所衍生

之罰責、罰鍰等情事，請各單位自行負責）。 

 

單   位  職   稱  

姓   名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聘  期 自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 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止 

支薪情形 
□僅指導研究生（以下資料免填） 

□支領鐘點費 

 

勞保部分 

依聘期起日以投保薪資 11100元辦理勞保加保(寒暑假期間勞退為 1500元)，俟課務

組或各系所提供實際授課鐘點費，將依其辦理投保金額調整。 

□ 目前已參加公教人員保險、軍人保險人員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。 

（以下免填） 

□ 目前已退休，65歲前從未參加勞保；或曾參加勞保，但已領取勞保老

年給付。(擬參加職業災害) 

□ 目前已退休，但從未領取勞保老年給付。(擬參加勞保) 

□ 未退休。(擬參加勞保) 

勞退自提

部分 

(個人自願提繳) 

□ 0%(不提繳)  □ 1%  □ 2%  □ 3%  □ 4%  □ 5%  □ 6% 

健保部分 
□ 已在其他單位加入健保。(投保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 我需要參加健保。(擬參加健保) 

※如眷屬需加保請至人事室網頁/勞健保申請系統/申報專區/眷屬投保提出申請。 

 ※事關老師權益，請儘速填妥上表相關資料送交人事室四組(分機 646)。 

教 師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